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云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利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益

金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２１

，

７８９

，

５８８．４９ ７０４

，

０６２

，

４３１．６８ ２．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２

，

６７１

，

２２２．５４ １６

，

３５１

，

５０２．８０ ３８．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４８３

，

３６０．４２ ８

，

５０３

，

１２３．７４ １１７．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９

，

９１７

，

５６８．０７ ２７

，

４８５

，

７０９．８８ －３９０．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４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７％ １．３２％ ０．４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９７１

，

６０１

，

５０９．３４ ３

，

０４８

，

３９９

，

２９２．７６ －２．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２９４

，

４８９

，

４５９．２７ １

，

２７６

，

１０７

，

５６９．７０ １．４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２

，

６４６．８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８９３

，

６５８．９４

搬迁结余按资产受益年限确认的

政府补助。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１４５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４

，

５１２．４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９

，

８２１．６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４０１

，

６６９．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７

，

１４６．３８

合计

４

，

１８７

，

８６２．１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８

，

３４２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州太顺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３１％ １００

，

８８７

，

１５４

福建和盛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３０％ ８７

，

２９３

，

４５７

质押

８７

，

２９３

，

４００

厦门象屿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３６％ ７８

，

４９６

，

６３２

南平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５％ １５

，

１２９

，

８３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３％ ５

，

９９４

，

１００

福建福能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９％ ３

，

５６２

，

９２０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３

，

２８７

，

７９７

陈秀镇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

，

０４１

，

９１６

鹏华资产

－

工商银

行

－

鹏华资产沣翌

二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２

，

８７１

，

５７７

王永宽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８８７

，

１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８８７

，

１５４

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

，

２９３

，

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

，

２９３

，

４５７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

，

４９６

，

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

，

４９６

，

６３２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２９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１２９

，

８３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９９４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９４

，

１００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６２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６２

，

９２０

谢仁国

３

，

２８７

，

７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８７

，

７９７

陈秀镇

３

，

０４１

，

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４１

，

９１６

鹏华资产

－

工商银行

－

鹏华资产沣翌

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８７１

，

５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７１

，

５７７

王永宽

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２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不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

1

、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18,461.74

万元

,

下降

54.99%,

主要是支付到期应付票

据

7000

万元和用现金采购原材料增加

;

2

、本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21.02

万

元

,

增长

31.98%,

主要是本期持仓期货合约的公允价值较期初上升

;

3

、 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322.45

万元

,

增长

128.30%,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上

杭太阳铜业本期增值税留抵

;

4

、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5,944.45

万元

,

下降

35. 80%,

主要是公司将完工项目

结转到固定资产

;

5

、本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115.96

万元

,

增长

86.61%,

主要是增加办公楼的装

修费用

74.11

万元

;

6

、本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

558

万元

,

下降

55.36%,

主要是支付了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

1

、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157.59

万元

,

下降

35.64%,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

上杭太阳铜业本期实现的增值税减少相应减少了增值税的附税

;

2

、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47.80

万元

,

下降

128.16%,

主要是本期套

期保值产生的浮动亏损

54.45

万元

,

而上期为盈利

193.35

万元

;

3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96.13

万元

,

下降

95.99%,

主要是上年同期期货套保

无效列入投资收益

100.14

万元

,

本期只计入

4.02

万元

;

4

、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08.17

万元

,

下降

46.95%,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政

府补助确认

1,072.05

万元

,

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

579.37

万元

,

减少

492.68

万元。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

1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078.63

万元

,

下降

82.20%,

主要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到政府奖励

800.04

万元的奖励

,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145

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

655.04

万元

;

2

、本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907.67

万元

,

增长

31.48%,

主要是母公司和包

头满都拉的营业收入增加

,

使得两公司的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328.11

万元、

361.29

万

元

,

同时增值税附加增加

75.83

万元以及母公司的房产完工相应增加了房产税

49.04

万元

;

3

、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458.49

万元

,

下降

45.23%,

主要是本期付现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

4

、本报告期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

主要是上期上杭太阳铜业收

回了期货保证金

164.71

万元

;

5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

主要是上期母公司

收到“退城入园”的收储补偿款

5,335.82

万元

;

6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

954.79

万元

,

下降

45.53%,

主要是在建项目减少

,

相应支付款项也减少

;

7

、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8.30

万元

,

下降

49.55%,

主要是本期减少了

期货投资。

8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991.7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2,748.57

万元

,

减

少

10,740.33

万元

,

导致

2016

年的经营现金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多支付了

8,499.90

万元

,

其次是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494.54

万元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多支付是由于

2015

年开具的

7,000

万元的应付票据在本期到

期支付。

9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760.8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的

-3,243.42

万

元

,

减少

1,517.44

万元

,

主要是上期收到收储补偿款

5,335.82

万元

,

本期少支付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54.79

万元。

10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27.6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的

2,012.56

万

元

,

减少

3,440.16

万元

,

主要是本期筹资净额为偿还债务

147.22

万元

,

上年同期为增加借款

3,

330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9

月

,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

因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其控股子公司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

,

并承接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债务

,

福

建和盛典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股份

87,293,457

股过户给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

过户

完成后

,

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的股份

,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87,293,457

股

,

截止本报告期内

,

该过户尚未完成

,

相关事项已发布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2015-023)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非交易过户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福州太顺实业

有限公司、李

云孝、刘秀萍、

李文亮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将来

发生同业竞

争，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太顺

实业及实际控

制人李云孝先

生、刘秀萍女

士和李文亮先

生分别向发行

人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承诺在其持有

发行人的控股

权或实际控制

权期间，承诺

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或其他经

济组织将不在

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从事

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或者主要

产品相竞争或

者构成竞争威

胁的业务活

动，包括在中

国境内外投

资、收购、兼并

或受托经营管

理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或者主

要产品相同或

者相似的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若发行

人将来开拓新

的业务领域，

发行人享有优

先权，承诺人

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

或其他经济组

织将不再发展

同类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在其持有公司

的控股权或实

际控制权期间

正履行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和自愿

锁定股份的承

诺

承诺内容：

＂

根

据公司法规

定，公司董事

李文亮，公司

董事家属刘秀

萍承诺：

１

、通

过太顺实业间

接所持公司股

份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２

、上述

期限届满后，

在本人或家属

担任公司董事

期间，每年转

让通过太顺实

业间接持有公

司的股份不超

过间接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

五，所持股份

少于

１

，

０００

股

时不受上述比

例的限制；

３

、

如本人或家属

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则

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通过太顺

实业转让本人

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

根

据公司法规

定，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林

芳、徐建忠、王

金书、陈清福、

黄祥光，公司

监事家属郑幼

菁、公司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

家属张良思、

邱德珠分别承

诺：

１

、所持公

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

不予转让；

２

、

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

五， 所持股份

少于

１

，

０００

股

时不受上述比

例的限制；

３

、

如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则离

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

及离职后半年

正履行

福州太顺实业

有限公司、福

建和盛集团有

限公司、厦门

象屿集团有限

公司、南平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内部职工

股的承诺

＂

若因发行人

内部职工股存

在的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的未托管状

态，而造成发

行人遭受任何

损失或面临任

何风险，概由

太顺实业、福

建和盛、厦门

象屿和南平国

投（现南平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四方共同

对该等损失或

风险承担连带

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截至内部职工

股全部托管完

毕

截至本公告出

具日，未发生

需要履行的承

诺条件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福建南平太阳

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分红承诺

未来三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正履行

福州太顺实业

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承诺

在增持完成后

的未来六个月

内不减持本次

增持的公司股

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自公告日期六

个月内

履行完毕

福建南平太阳

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风险投资承诺

公司进行风险

投资期间不属

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属于将

募集资金投向

变更为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

内，不属于将

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后的

十二个月内。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风险投资后的

十二个月内

正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３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６

，

３２３

至

９

，

９３６．１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９

，

０３２．８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积极维护和开拓市场，受经济形势下行影响，总体经营

状况保持平稳过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１

，

９１０

，

６６１．１８ ０．００ ４９

，

７５１

，

４２６．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１７５

，

２６８．００

５５

，

３００

，

９０８．００

原始认购

合计

１

，

９１０

，

６６１．１８ ０．００ ４９

，

７５１

，

４２６．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１７５

，

２６８．００

５５

，

３００

，

９０８．００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云孝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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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午

在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公司立塔三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工会委员会召集

,

由

公司工会主席林嵩敏女士主持。应到职工代表

106

人

,

实到职工代表

95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公司应当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

其

中

,

两名股东代表监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

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无记名举手表决方式

,

选举范德发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 范德发先生将与公司

2016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

其任期为三年

,

自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建之日起计算。公司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

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未担任公司监事。

附件

:

范德发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7日

附

:

范德发先生简历

范德发

,

男

,1970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学本科学历。范德发先生自

1993

年参加工作即加入公司

,

历任公司分厂工艺员、裸线分厂工艺副厂长、技术中心主任助理、技

术中心副主任

,

现任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范德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069

股

,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范德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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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勃声明

:

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９９３

，

３９７

，

５５９．６０ １

，

８２３

，

５５２

，

３２５．３０ ９．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６

，

６７６

，

１９３．１３ －２０

，

８３３

，

２０３．３７ ５１６．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７

，

３８６

，

６１４．２４ －４８

，

９２４

，

５１９．３８ １１５．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１３

，

６２０

，

７４６．５５ －２５

，

３９９

，

９３０．７３ ２

，

１２２．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５ ５２４．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５ ５２４．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１％ －０．５６％ ２．７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０

，

０５１

，

６０６

，

３６３．７３ ９

，

６３０

，

６２４

，

５７３．３１ ４．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９７６

，

２４４

，

４７９．８５ ３

，

８８３

，

８４８

，

４３８．０８ ２．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７９

，

８４０

，

１９８．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３６９

，

５７２．４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７２

，

８１３．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８

，

８５５．３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

，

０５５

，

９４８．０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５

，

９１２．９８

合计

７９

，

２８９

，

５７８．８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５

，

０６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６８％ ２１８

，

６６３

，

５３９ ２１８

，

６６３

，

５３９

中国蓝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３５％ １５８

，

５８５

，

８６７ １５８

，

５８５

，

８６７

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０％ ９

，

８６５

，

４１７ ９

，

８６５

，

４１７

华夏资本

－

工商银

行

－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私

人银行部

其他

０．２３％ １

，

９２５

，

０５１

张贵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

，

６６０

，

３９８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９％ １

，

５５４

，

６５５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８％ １

，

４６４

，

５００

俞建杨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３８１

，

６００

南方资本

－

工商银

行

－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私

人银行部

其他

０．１６％ １

，

３５１

，

８３２

张木昌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１

，

９２５

，

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２５

，

０５１

张贵勇

１

，

６６０

，

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０

，

３９８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４

，

６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５４

，

６５５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６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４

，

５００

俞建杨

１

，

３８１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８１

，

６００

南方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１

，

３５１

，

８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５１

，

８３２

张木昌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袁杰

１

，

２４９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４９

，

１００

杜楚彤

１

，

２２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７

，

４００

肖云

１

，

１９３

，

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９３

，

５１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

化工集团公司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贵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５７８

，

６００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１

，

０８１

，

７９８

股，合计持有

１

，

６６０

，

３９８

股；公司股东杜楚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５７

，

２００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１７０

，

２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１

，

２２７

，

４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国化工

集团公

司、中国

蓝星（集

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沈阳化工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亦不会投资任何与沈阳化工及其下

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如承诺人及其

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

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沈阳化工

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

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停

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

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沈阳化

工的方式，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

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

方式，使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再

从事与沈阳化工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 履行中

中国化工

集团公

司、中国

蓝星（集

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

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沈阳化

工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地位谋

求沈阳化工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

身地位谋求与沈阳化工达成交易的

优先权利；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

免的关联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

的企业将与沈阳化工按照公平、公

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办理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

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

的条件与沈阳化工进行交易，亦不利

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沈阳化工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 履行中

中国蓝星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股份锁定承诺

１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全部新增股份在

结算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予转让或流通，

３６

个月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２．

本

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的，蓝星集团持

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至少

６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

、自全部新增

股份在结算公

司完成登记之

日起

３６

个月

内。

２

、本次交

易完成后

６

个

月内

履行中

中国化工

集团公

司、沈阳

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承诺

对于本次交易前中国化工、沈化集团

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国化工、

沈化集团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但如在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

行转让或划转不受前述

１２

个月限制。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

履行中

中国蓝星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关于山东蓝星

东大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所涉

部分相关房产、

土地后续处理

事宜的承诺

１．

就坐落于蓝星东大淄国用（

２０１３

）

字第

Ｃ００８６１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

下土地之上的

７

处东大山庄房屋建筑

物，蓝星集团承诺：

①

至《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所约定交割日，该等房

产如果仍未出售且仍未取得房产证

的部分（以下称

＂

标的房产

＂

）及其对

应土地使用权，将由蓝星集团以现金

购买；

②

中发国际将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所约定交割日的上月月

结日为基准日对标的房产及其对应

土地使用权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

《资产评估报告》，转让价格将以中国

化工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同时，

该转让价格如低于中发国际为公司

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发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１８

号）中所

确认的对应无证房产及其对应土地

使用权的估值，则转让价格最终以

《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

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１８

号）中所确认的对应无证房产

及其对应土地使用权的估值为准。

２．

就坐落于蓝星东大所承租集体建设

用地上的

６

处自建房屋、在建工程及

２５

万吨聚醚多元醇生产技术改造项

目（简称

＂

技改项目

＂

），蓝星集团承

诺：因该等房屋用地及报建问题导致

蓝星东大或沈阳化工受到任何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

①

因土地租赁合同不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而无法继续执行、

因建设工程违规导致的罚款及建筑

物强制拆除、租赁期限不能涵盖房屋

预计可使用寿命而导致的预期损失

等，损失金额包括实际遭受损失及预

期可得利益损失，均由蓝星集团全额

补偿给蓝星东大或沈阳化工，由蓝星

集团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沈阳化工

股份补偿给蓝星东大或沈阳化工，如

上述损失金额低于中发国际为本次

交易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发

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１８

号）中所确认的

对应房屋建筑物的估值，损失金额最

终以《资产评估报告》（中发评报字

［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１８

号）中所确认的对应房

屋建筑物估值为准，补偿股份数量为

实际损失金额与房屋建筑物估值孰

高者除以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

４．４６

元

／

股）；

②

如因报建手续等问题导致

２５

万吨聚醚多元醇技改项目无法投

产或被责令停产且未能在主管部门

要求的限期内完成整改恢复生产（以

下简称

＂

触发情形

＂

），中发国际基于

蓝星东大

２０１３

年度生产能力及成本

费用水平评测，蓝星东大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应调减为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相较

中发国际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发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１８

号）蓝星东大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７１

，

２０３．９９

万元，

调减估值额为

２０

，

２０３．９９

万元，由蓝星

集团

３

个月内（自触发情形发生之日

起算）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沈阳化工

股份全额补偿给蓝星东大或沈阳化

工，蓝星集团需补偿股份数量为调减

估值额除以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

（

４．４６

元

／

股）。如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沈阳化工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

对上述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中的

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以上应补

偿股份总数不超过本次交易中蓝星

集团取得的股份总数。

３．

上述尚未取

得房产证房屋建筑物的房产证办理

后续费用及相关税费均由蓝星集团

全额承担。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

蓝星集团就坐

落于蓝星东大

淄国用（

２０１３

）

字第

Ｃ００８６１

号

《国有土地使

用证》项下土

地之上的

７

处

东大山庄房屋

建筑物处置的

承诺已经完

成。其余两项

承诺正在履行

中。

中国蓝星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蓝星东大持有

的瑕疵房产转

让及无偿使用

１．

严格履行《资产转让及无偿使用协

议》及《资产转让及无偿使用协议之

补充协议》中的相关义务；

２．

因该等

瑕疵房产导致蓝星东大或沈阳化工

受到任何损失，均由蓝星集团全额补

偿给蓝星东大或沈阳化工；

３．

瑕疵房

产的房产证办理后续费用及相关税

费均由蓝星集团全额承担。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长期 履行中

中国蓝星

（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业绩承诺

根据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蓝星

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的约定，蓝星集团承诺蓝星东大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度拟实

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归属母公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７

，

０９７．５８

万元、

７

，

８２６．０７

万元和

８

，

７９０．３３

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

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与上市公司签

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规

定进行补偿。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履行中（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承诺

已实现）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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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0�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5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全体

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蒋明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8

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

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杭氧乾鼎气体有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山西杭氧乾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2

亿元的委托贷款，该笔委托贷款的

期限为自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3

个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6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公司全体

监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

自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3

名监事审议了

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杭氧乾鼎气体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山西杭氧乾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2

亿元的委托贷款，该笔委托贷款的

期限为自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3

个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5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本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此次

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834,873,32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1.20

元（含税），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目前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已于

2015

年

11

月

8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

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数量的调整议案。根据该等议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之日期间发

生除权、除息的

,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为：本次发

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注：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13.32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不超过

108,858,858

股（含本数）。

因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发生除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地

调整为不低于

13.20

元

/

股（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股利）。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数量由不超过

108,858,858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109,848,484

股（含本数）（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

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二、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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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